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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5  200505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 B    公告编号：2019-034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粮控股”）于2019年4月17

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编号：（2019）川财保8号）。申请人重

庆市隆金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欧览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因与京粮控股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公司于2019

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2019-026）。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银行账户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知悉，公司名下部分

银行账户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冻结银行账户的账面余额为206.7万元。公司持

有的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物业”）的98%股权、京粮（曹

妃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曹妃甸”）的51%股权、京粮田园综合体建

设运营（新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新沂”）的45%股权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账户冻结基本情况 

序号 被冻结的账户 账户余额 执行法院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账号 461****0421） 
42.31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椰树门支行

（账号 265****6289） 

160.1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账号 030****1225） 

4.29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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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冻结基本情况 

序号 被冻结股权的公司名称 被执行人名称 
被执行人持有股权、

其他投资权益的数额 
执行法院 

1 珠江物业 京粮控股 490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 京粮曹妃甸 京粮控股 2550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3 京粮新沂 京粮控股 1350 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被冻结的原因和相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多方核查，前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中提到的保证合同

纠纷涉及一份有“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盖章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的原法定代

表人“郑清”的签名，但无具体签署日期的《担保函》。 

经查询公司自重大资产重组以来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文件、公告

文件以及其他资料，均未涉及与该《担保函》相关的任何信息。经查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以前的公告信息，亦未查询到相关信息。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取得《担保函》原件，无法判断《担保函》及上述盖章

和签字的真伪。如上述《担保函》及盖章、签字均属实，则上述《担保函》并未经过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且未履行任何信息披露义务，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

的原法定代表人郑清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利用公司名义对外提

供的违规担保。 

四、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余额为206.7万元（其中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账号030****1225）为公司的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的资金专

项用于支付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目前前述费用和交易税费均已支付

完毕，闲置募集资金已进行现金管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9%，本次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非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的主要银行账户，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

运营、经营管理以及募投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 

前述被冻结的珠江物业98%股权，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置出资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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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重组相关方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之资产交割协议》，其一切权利和义务（无

论其是否已过户至置出资产承接方名下），都转由置出资产承接方享有及承担。 

前述被冻结的京粮曹妃甸和京粮新沂股权涉及的金额为3,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2%，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外，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有

关法院送达的其他司法诉讼文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原则上对公司无效，

且目前实践中已有认定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无效的司法判例。而且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过程

中，公司与原控股股东及重组相关方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重大资产重组之资产交割协议》以及重组相关方出具的相关承诺，任何第三方对公司

未披露的且实际承担的超过基准日财务报表上记载的额外负债向公司提出的任何权利

请求或要求，均由原控股股东或其指定主体负责解决及承担。因此，公司预计上述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已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交复议申请书，申请撤销保全裁定。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将继

续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积极应对，以尽快解除前述诉前保全措施，并持续关注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